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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复盘案例分享】

基于A项目“放弃优先受偿权”影响工程款回收的复盘

一、复盘事项概况

A项目，为已竣已结项目。建设方“B公司”

性质为民营房地产企业。项目初始合同金额

16673.03万元，2020年10月开工，2022年12月完

成内部竣工，2023年12月结算金额17144.46万

元。项目累计营业收入15728.86万元，累计营业

成本14385.09万元，毛利率为8.54%。已上交管

理费769.91万元（上交费率4.60%），财务费用

发生668.66万元，税金及附加27.53万元，小计

占比为9.32%。累计收款14329.88万元，应收余

额2814.58万元，合同付款比例97%，实际支付比

例83.58%，按合同拖欠2300.25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为商品房销售资金，项目所有

未售房产抵押登记在某银行名下，我司于项目承

揽时配合建设单位向某银行出具了“放弃优先受

偿权”的承诺，只能就某银行实现抵押权后的剩

余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当前建设单位已无力支

付工程款，基于项目已放弃优先受偿权，本项目

现存在重大工程款回收风险。现就“放弃优先受

偿权”影响工程款回收事项进行复盘。

二、复盘回顾、评估

（一）预期目标

A项目是2020年陕建集团重回该区域市场的

第一个项目，B公司2020年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品

牌价值位列全国第21强，C省民营企业第3，品牌

满意度处于行业靠前地位。本项目最初目标是要

实现项目优质履约，达到经济绩效，赢得客户认

可，把握发展机遇。

关键指标：按期交付并完成竣工结算、实现

工程款按合同回收无拖欠。

（二）实际结果

1.项目履约交付达成、结算已确认，应收工

程款已明确

项目于2020年10月开工，在2021年6月30日

之前达到了整体封顶。过程中及时调整合同价

款，签订补充协议；2022年12月项目整体竣工，

2023年6月向业主交房，2023年12月完成了竣工

结算，确定了总价款。

2.项目工程款未回收完毕，拖欠占总价款比

重13.41%

结算金额 1 7 1 4 4 . 4 6 万元，累计收款

14329.88万元，应收余额2814.58万元，合同付

款比例97%，实际支付比例83.58%，按合同拖欠

2300.25万元。现因优先受偿权排在某银行之

后，导致项目剩余资金存在重大回收风险。

（三）存在的亮点

在2021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行情下行的形势

下，主动助力业主售楼，提高工程款回款比例，

实现共赢。

受市场大环境影响，本项目销售情况不佳。

项目部践行企业文化，以客户为中心创造价值，

让对方先赢，让对方多赢，最终实现共赢。随即

项目部主动与业主方沟通，达成通过帮助业主售

房来提高项目回款比例的协议。最终项目部通过

积极调动周边资源成功帮助建设单位售出5套房

产，回收工程款471.80万元。

（四）存在的不足

1.项目前期对项目研判不足，资源库建设不

足，没有抓住分包抵房的黄金期，竣工结算后期

抵房筹划不易，甲方拖欠款大于应付分供欠款，

项目较为被动。

2.项目未抓住竣工备案节点监管账户所释放

的资金争取最大化现金回收工程款，竣工备案节

点释放资金回款低于预期。

3.由于本项目对中国银行上杭支行“放弃了

优先受偿权”，且后续建设单位未提供其他保

障，导致项目回收工程款极为被动。

三、复盘反思、分析

四、复盘萃取、提炼

（一）经验

1.投标团队在研究招标文件时，把好法律

关，对法律风险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谨

慎做出投标决策，对保障性权利不得放弃。

2.在竣备关键节点需要研判建设单位经营状

况并结合过程履约情况与建设单位提前开展谈

判，如果建设单位存在拖欠工程款，那应该抓住

竣备后释放资金确保按合同约定比例支付甚至加

大支付比例。如果建设单位不存在拖欠工程款，

但是建设单位经营困难，必须预防后续工程款回

收风险。

3.针对本项目这类的房建项目，工程建设费

用支付节点具体分为取得预售许可证、形象工程

进度达50%、主体工程封顶、外墙装修完毕脚手

架拆除、完成单体竣工验收、完成综合验收备

案、项目完成综合验收备案满一年七个环节，每

个环节累计可申请支取监管资金各不相同，要充

分了解政府监管的相关政策，分析建设单位资金

来源是否充足，及时在过程中做好可收回资金的

预判。

（二）教训

1.在建设单位没有提供其他担保情形下，不

当放弃工程建设项目的优先受偿权。作为保障性

权利，如果存在不完整情形，需要通过其他形式

及时补足。（如施工方有义务向建设单位开具履

约保函，建设单位也应当承担对施工方提供履约

担保的义务）

2.在竣备的关键节点要及时研判客户后续履

约能力，突破合同多回收工程款。一旦竣工交

付，备案完成，施工方将陷入资金回收被动局

面，建成的商品控制权已经转移，拖欠风险增

加。此时需对后续履约提前研判、及时沟通、做

好保障。

3.在施工过程中，重视对分供支付方式的筹

划，建立长期合作的优质资源库，便于有条件制

定风险转移策略；尤其是对抵账资产，不改变风

险后果，改变风险承担主体。

五、复盘转化、应用

1.亮点1的原因分析

2.不足1的原因分析

3.不足2的原因分析

4.不足3的原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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